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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动监〔2013〕27 号

郑州市动物卫生监督所
关于进一步提高全市动物卫生监督

执法能力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动物卫生监督所：

近期，省畜牧局下发了《关于对郑州市 2013 年春季重大动

物疫病防控工作考核验收情况的通报》（豫牧防〔2013〕7 号），

对我市个别县（市）、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不足之处提出了

严厉的批评。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能力，切实

做好动物卫生监督和畜产品安全监管工作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检疫规程要求，规范动物检疫执法行为

动物检疫工作是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基础，因此要求必须按

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程、规范的规定严格实施检疫。一是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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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检疫申报制度，规范填写检疫表单。严格按照《动物防疫法》、

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实行检疫申报制度，统一使用《河

南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填写及应用规范》（豫牧〔2011〕

54 号）制定格式的检疫申报单，认真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

省动物检疫管理程序的通知》（豫动监〔2009〕4 号）规定，填

写《河南省动物检疫申报情况登记表》，向社会公布检疫申报电

话。二是要采取有力措施，完善动物检疫申报点的建设，充分利

用现有防检中心站，合理布局，建立县（市）区动物卫生监督派

出机构，强化责任意识、服务意识、创新意识、精品意识，加强

服务型法制建设。三是严格依照产地检疫规程要求，依法实施动

物检疫工作。特别强调近期家禽及其产品的检疫严格按照规程规

定的检疫程序和要求实施检疫，犬、猫产地检疫货主凭有资质实

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申报检疫，符合出证条件方可出具检疫证

明。四是屠宰检疫严格依照屠宰检疫规程认真落实检疫申报制

度、检疫准宰制度和同步检疫制度，严把“五关”，依照标准实

施屠宰检疫工作，规范使用全省统一的屠宰检疫登记表单，完善

屠宰场各种台账和记录。

二、规范动物卫生监督行为

一是完善“风险分级、量化监督、档案管理”机制。严格按

照风险级别的监管频次实施监管，重点加强对风险大、隐患多的

畜禽养殖、屠宰加工企业等监管对象的监管，对监管过程中发现

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，按照豫牧〔2013〕5 号的要求，认真

填写全省统一的监督检查表。建立执法监督工作人员日常执法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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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个人档案，完善保存日常执法工作记录。二是加大执法办案力

度。要加大日常巡查力度，全面排查农村、城乡结合部等问题多

发、易发、高发区域，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，及时排除和有效化

解风险隐患。对监督检查发现、上级交办、新闻媒体曝光、群众

举报等违法线索，严格查处，追根溯源，并逐一登记建档。日常

执法监督中发现的违反畜牧兽医执法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

规范性文件、规程、标准等行为的，依法依规进行查处。强化执

法联动，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，对涉嫌犯罪行为的，

依法及时移交公安机关，杜绝以罚代刑、以罚代法行为。

三、切实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

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的素质决定了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

执法能力，各县（市）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把素质提高放在重

要的位置，要按照市所制定的年度工作意见和依法行政工作要

点，举行各种形式的行政法基础知识和专业法律知识的培训，全

面开展动物卫生监督人员素质教育，加大培训力度，以选拔参赛

选手为契机，做好基层培训工作，不断加强执法人员的政治、业

务、法律教育，全面提高从业人员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。

四、加强宣传教育

不断加强宣传力度和广度，拓宽宣传载体和渠道，扩大宣传

内容和普及范围，夯实宣传效果。一方面加强沟通，争取政府及

各级领导支持、相关部门的配合，另一方面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

络、报纸等各种有效形式，加强畜牧兽医法律法规和动物卫生监

督执法工作宣传，提高管理相对人懂法、知法、守法和自觉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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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识，提高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自我防护、自觉监督意识。通

过宣传来震慑不法行为，做到全民监督，营造动物卫生监督执法

良好氛围。

2013 年 7 月 3 日

抄送：市畜牧局，各县（市）畜牧局，区农经委，各有关单

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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